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最近修正時點： 

1.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39 條第 25 款、第 84 條第 1 項第 8 款、

第 3 項所列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年 2 月 17 日起改由「勞動部」管轄。 
2.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7 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350031135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30870711 號令會銜修

正發布第 90、91、94、120、124-1、126、128 條條文；並自 103 年 3 月 31 日施行。 
※本表另加附立法理由（修正說明）以作參考。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九十條 
駕駛人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

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操作或觀看娛樂性顯示設備。 
二、禁止操作行車輔助顯示設備。 
三、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

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

之行為。 
警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

或其他法令許可者，得不受前項第三款之限制。 

第九十條 
駕駛人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

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操作或觀看娛樂性顯示設備。 
二、禁止操作行車輔助顯示設備。 
三、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

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

之行為。 

立法理由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修正規定，爰增訂第二項

規定。 
第九十一條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

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

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 
二、左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邊方向燈光，或由

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手掌向下之手勢。 
三、減速暫停時，應顯示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

垂伸，手掌向後之手勢。 
四、允讓後車超越時，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

表示左臂向下四五度垂伸，手掌向前並前後擺動之手

勢。 
五、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

手掌向後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燈光或手勢。 
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

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第九十一條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

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左列規定： 
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

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 
二、左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邊方向燈光，或由

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手掌向下之手勢。 
三、減速暫停時，應顯示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

垂伸，手掌向後之手勢。 
四、允讓後車超越時，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

表示左臂向下四五度垂伸，手掌向前並前後擺動之手

勢。 
五、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

手掌向後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燈光或手勢。 

立法理由 配合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增訂「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

道」之處罰，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

他車讓道。 
第九十四條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

式，迫使前車讓道。 
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

或於車道中暫停。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

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

他危險方式駕車。 

第九十四條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前車

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

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立法理由 一、配合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增訂「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

車讓道」之處罰，爰修正第一項增訂規範汽車駕駛人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

之規定。 
二、另依據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增訂「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

於車道中暫停」之處罰，爰修正第二項前段規定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

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三、另第三項後段增訂汽車駕駛人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之行車秩序規定。 

第一百二十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二、心智缺陷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 
三、精神失常。 
四、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

以上。 
慢車行駛於道路時，駕駛人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

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

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第一百二十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二、心智缺陷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 
三、精神失常。 

立法理由 一、依本條例增訂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修正調整將第一百二十六條第四項原規定因飲用

酒類或其他類似物達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標準之其他危險駕駛規定移列至第一項第四款，俾

明確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罰規定之適用。 
二、另配合本條例增訂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增訂第二項規定慢車行駛於道路時，駕駛人

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

駕駛安全之行為。 

第一百二十四條之一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礙

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

標線供慢車行駛。慢車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並應

讓行人優先通行。 

第一百二十四條之一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礙

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

標線供慢車行駛，慢車並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 

立法理由 配合本條例增訂第七十四條第八款慢車駕駛人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標線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上，應讓

行人優先通行之規定，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

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行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

駕駛。 
慢車超車時，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沿前車左邊

超越，再駛入原行路線。 
第二項所稱之其他危險方式駕駛，如包括吸食毒品、迷幻

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

駕車輛為正常控制等之駕駛行為。 

第一百二十六條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

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行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

駕駛。 
慢車超車時，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沿前車左邊

超越，再駛入原行路線。 
第二項所稱之其他危險方式駕駛，如包括 因飲用酒類或其

他類似物超過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標準、吸食毒品、

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或服用藥物不能

對所駕車輛為正常控制等之駕駛行為。 
立法理由 配合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罰規定之適用，爰將原條文

第四項酒後駕車與危險駕駛區分，並依其規範性質移列本規則第一百二十條增訂第四款規定。 

第一百二十八條 
慢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第一百二十八條 
慢車 有燈光設備者，應保持良好與完整，在夜間行駛應開

啟燈光。 
立法理由 配合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五款修正慢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之規定，爰修正本條規定。 

 
 
 
 
 


